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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学年重固幼儿园招生简章 

一、指导思想 

依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1 年本市学前教育阶段适龄幼儿入园工作的

通知》精神、《青浦区教育局关于 2021 年学前教育招生工作意见》，坚持学前教育公益

性和普惠性原则，坚持“便民利民、相对就近、免试入园”的招生工作要求，继续落实

《关于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就读本市各级各类学校的实施意见》，强化责任意识与服务意

识，尽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多元需求，努力做好 2021年我镇学前教育招生工作。 

二、重固幼儿园简介 

重固幼儿园是公办二级一类幼儿园，位于青浦区赵重公路 2828号。现有三幢教学

楼， 30班班级，1个早教中心，1个特教资源教室，拥有现代化的办园条件，校园数字

广播系统、网络系统、晨检网络管理系统、安保系统全覆盖，幼儿活动室、办公区均已

安装空调、电子交互一体机。在“爱心献幼儿、放心给家长、恒心专教育、全心创事业”

的办园宗旨引领下，以“健身、健心、健智”为办园理念，在实施上海市新课程的同时，

创设了童趣、美观、实用、富有野趣的运动环境，全面开展幼儿自主区域运动，实践以

幼儿发展为本的科学理念，因地制宜地创建运动特色课程，有效促进了教师、幼儿、家

长、幼儿园的发展，提升了办园质量。 

园内拥有一支年轻、活力、专业的教师队伍，在党支部书记、园长的领导下，改革

创新，团结务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荣获了区文明单位、区创安单位、区优秀教

研组和保研组、区爱国卫生先进单位、区三八红旗集体和巾帼文明岗、上海市优生优育

指导服务示范单位、上海市绿化合格单位、上海市帼文明岗、上海市健康学校、上海市

家门口的好学校等荣誉称号，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三、招生原则 

1.坚持公开、公正、公平、透明的原则。按教育局托幼办统一规定的时间和内容向

社会公开招生信息和招生细则。 

2. 坚持率先满足 3—6 岁接受全日制正规的学前教育为主的原则，努力满足本镇 3

—6岁幼儿入园要求。 

3.坚持按照市相关要求设定班级数和班额数。根据学前教育相关法规规定严格控制

班级数和学额数，按要求将班级数、学额数控制在《青浦区 2021 年度幼儿园教育事业

计划》规定的范围内，未经教育局及镇相关部门同意不随意超计划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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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来沪随迁人员子女的入园。 

幼儿园在保障本市户籍适龄子女入园的基础上学额有余的，依据来沪人员持有效

期内《上海市居住证》且积分达到标准分值、重固地区房产持有年限等条件设定优先顺

序依次录取。幼儿须持有效期内《上海市居住证》或《居住登记凭证》。 

四、招生对象与条件 

（一）招生对象 

2017年 9 月 1日至 2018年 8 月 31日期间出生的身体健康（无慢性传染病）、可正

常参加集体活动、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适龄儿童为本园 2021年秋季招生对象。 

（二）招生条件 

1.重固镇地区户籍的适龄幼儿（户籍迁移截止期为 2021年 4月 30日）。 

2. 持有上海市户籍（非本镇户口）居住在本镇的适龄幼儿，且家长持有重固镇地区

房产。 

3. 幼儿本人暂无上海市户口，但父母一方具有本镇常住户口。 

4.自主招生： 

（1）自主招生条件：  

A．父母一方持有重固区域内住宅商品房房产，且持有积分达到 120 分，并持有效

期内上海市公安局统一签发的《上海市居住证》，一年内参加本市职工社会保险满 6 个

月（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不含补缴，因疫情防控允许补缴的除外），

幼儿持有效期内《上海市居住证》或《居住登记凭证》。 

B．父母一方持有重固区域内住宅商品房房产，持有效期内《上海市居住证》，且一

年内参加本市职工社会保险满 6 个月（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不含补缴，

因疫情防控允许补缴的除外），或连续 3 年（从首次登记日起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在

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妥灵活就业登记，幼儿持有效期内《上海市居住证》或《居

住登记凭证》。 

（2）自主招生操作方式： 

在满足父母一方持有重固区域内住宅商品房房产、且持有积分达到 120 分的外省市

幼儿入学的之后，如有余额，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再对网上报名预审通过的外省市户籍幼

儿家长持有的材料原件进行现场验证，随后按照幼儿父母住宅商品房房产证办证时间先

后进行排序，依次录取，满额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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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港、澳、台及外籍幼儿的入园： 

（1）法定监护人在重固镇合法任职或就业、并已在本镇购房的香港、澳门、台湾

地区和外籍适龄幼儿愿意就读公办幼儿园的，可持相关证明参照本区适龄幼儿报名入

园。  

（2）法定监护人在本镇合法任职或就业、合法租住于本镇并愿意就读公办幼儿园

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外籍的适龄幼儿，本着就近入园和统筹安排的原则，结合本

区学前教育实际由区教育局协调安排入园。  

6.对能坚持正常集体活动的特殊幼儿，在符合招生条件的基础上进幼儿园随班就

读。 

五、登记途径与方式 

2021 青浦区学前教育招生采用先市级登记、后区级报名的方式。 

（一）信息登记 

适龄幼儿家长须在 4 月 23-30 日，登录“上海市适龄幼儿入园信息登记系统”（网

址：https://shrydj.edu.sh.cn）或通过“中国上海”一网通办栏目进入，完成信息登记，获取

登记表、登记编号。登记表和登记编号作为幼儿报名验证的凭证。确有原因无法自行完

成信息登记的家长，可电话咨询、预约后，至区指定登记点（地址：青浦区海盈路 143

号，电话：69223190）进行登记。信息登记的顺序与是否录取无关。 

信息登记成功后，原则上不能再修改信息。确因特殊情况需修改或未登记的，家长

凭相关证明材料在报名验证阶段完成修改或补登记。 

（二）网上报名 

适龄幼儿家长须在 5月 8日-18日期间，通过“上海市适龄幼儿入园信息登记系统”

中“各区报名”，登录“青浦区适龄幼儿入园报名平台”，完善报名信息，并自主选择

公办或民办幼儿园提交报名（公、民办只可报名一类）。 

报名公办幼儿园的适龄幼儿家长，可按照重固幼儿园招生简章的条件点击“报名公

办”选择重固幼儿园报名。 

（三）现场验证 

报名重固幼儿园并通过网上初审的适龄幼儿家长，按短信提示在指定时间带好登记

表（自行下载打印）、带领幼儿并携带户口簿、房产证、居住证、幼儿出生证与预防接

种证等原件，到重固幼儿园办理材料审核，逾期视为自动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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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申办市民云”或“上海一网通办”网站中的电子证照与纸质证件可同等效力使

用。 

幼儿监护人对入园报名平台上所填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对提供虚假信息的，将实行

一票否决。 

六、招生工作时间节点 

1.4月 25日，将本园的招生方案交区托幼办（街镇幼儿园需镇社发科认可并盖章） 

2．5 月 6 日，区教育局向社会公布 2021 年青浦区学前教育（城区）学区示意图、

各幼儿园招生公示（幼儿园性质、级别、联系电话、地址、收费标准、招生人数、招生

区域等）。  

3．5 月 7 日，幼儿园向社会公布本园招生简章。（向各村和居委妇女主任发放招生

方案、网上公布） 

4.5月 8日-5月 18 日，家长登录“青浦区适龄幼儿入园报名平台”填报报名信息、

提交报名。  

5.6月 3日，幼儿园向网上初审通过的幼儿家长发送“现场审核”短信通知，家长

可登陆平台查询。 

6. 6 月 5 日、6 日、12 日，幼儿园统一进行现场验证审核。 

7.6月 26日，幼儿园发放第一批入园通知书（本市户籍幼儿）；8月 7日，幼儿园

发放第二批入园通知书。 

七、关于大班补充入园 

1．严格按照学前教育相关法规规定，严格控制班级数和学额数，不超班。 

2．补充入园与每年的招生工作同步进行，按照重固幼儿园招生简章的条件报名。

于 6月 5日、6日、12日至幼儿园按预约时间进行现场报名登记和材料审核。原则上中

途不再办理转园手续。 

3．转园或插班的条件： 2015年 9月 1日至 2016年 8月 31日期间出生的大班年龄

段幼儿，参照小班幼儿招生条件，视具体情况依次满足。 

八、招生工作的其他要求 

1.成立幼儿园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认真做好招生前的准备工作，设立幼儿园招生负

责人，咨询热线电话，耐心接待家长咨询，妥善处理好各种问题，确保招生工作顺利、

有序地进行，努力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2. 招生工作人员应当认真学习和熟练掌握相关政策、法规，做好网上登记信息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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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和户口簿、房产证、居住证、幼儿出生证、儿童预防接种证等有关证件的现场查验、

核对工作，确保招生工作的公正性。 

九、本园 2021 年度招生公示内容 

联系电话 

联系人 

幼儿园 

地址 
办园性质 招生日期 

保育教育费

收取标准

（月） 

2021学年

招生数 

招生所属

区域 

59781283-8005

徐老师 

赵重公路

2828号 

公办二级

一类幼儿

园 

1.5月 8日-5月

18日，通过“上

海市适龄幼儿

入园信息登记

系统”中“各区

报名”，登录“青

浦区适龄幼儿

入 园 报 名 平

台”，完善报名

信息并提交报

名 

 

2. 6 月 5 日、6

日、12日，幼儿

园统一进行现

场审核 

以区发改

委、区教育

局、区财政

局根据市文

件指导意见

拟定的 2012

年收费标准

收取 

175元/月 

小班 250人 

 
重固镇 

 

十、现场材料审核时家长需提供的证明材料 

通过网上初审的幼儿凭现场验证短信通知在规定的时间由家长带领幼儿，带好所需

材料来园审核，逾期视为自动放弃。幼儿监护人对所填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对提供虚假

信息的，将实行一票否决，不予录取。 

通过网上初审的本市户籍幼儿，在规定的时间内，由家长带领，带好登记表（自行

下载打印）、带好户口簿、宅基证（或宅基地批复），购买房产的请带好房产证（或预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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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父母身份证、幼儿出生证、儿童预防接种证、父母学历证等原件到重固幼儿园

办理验证手续，确保幼儿的报名材料真实、完整，家长现场签字确认。 

通过网上初审的非沪籍幼儿，由家长带领幼儿，带好登记表（自行下载打印）、带

好户口簿（户口不在同一本户口本上的请带好父母结婚证）、父母身份证、有效期内的

积分达标证明、房产证（提供购房发票）、监护人上海市居住证和一年内参加本市职工

社会保险满 6个月的流水清单（（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不含补缴，因

疫情防控允许补缴的除外））、幼儿出生证和有效期内上海市居住证或居住登记凭证、

儿童预防接种证、父母学历证等原件到重固幼儿园办理验证手续，确保幼儿的报名材料

真实、完整，家长现场签字确认。 

  十一、招生程序 

家长在“上海市适龄幼儿入园信息登记系统”进行注册，完成信息登记，获取《上

海市适龄幼儿入园信息登记表》和登记编号——登录“青浦区幼儿园入园报名信息登记

平台”完成幼儿报名——幼儿园招生平台管理员初审——向网上初审通过的幼儿家长发

送“现场审核”短信通知——家长凭“现场审核”短信通知、及登记表在预约的时间段

来园进行现场审核（保安按序检查）——招生领导小组人员验证、审核材料——家长签

字确认——发放入园通知书。 

 

 

备注（一）：符合重幼招生条件的大班插班生，家长需在 5 月

24日—6月 4日之间到重固幼儿园门卫预约现场

报名时间，过时不候。 

 

备注（二）：上海市适龄幼儿入园信息登记系统： 

https://shrydj.edu.sh.cn 

 

重固幼儿园 

2021.04.25 

https://shrydj.edu.sh.cn/

